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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位授予中的非学术标准设定
徐 靖，张 敏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非学术标准是国家与高等学校在学位授予活动中对学位申请人所提出的有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

行要求，可分为政治标准和品行标准。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目前《学位条例》《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对学

位申请人的品行标准或未提出明确要求，或对各高校自主设定非学术标准授权不明，使得各高校自主设定

的非学术标准在设定权限与内容方面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危机，并由此导致学位管理实践中的若干诉讼纷

争。根据法治的一般原理，非学术标准在设定权限上需遵循高校自主设定权有限原则，在设定内容和设定

程序上需恪守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建议《学位条例》在修订中明确非学术标准的具体内涵，增加与非

学术标准相关的拒绝授予学位条款，并为学位申请人提供相应救济机制，以维护学位申请人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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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etting of Non-academic Standards in Degree Confer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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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academic standards are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requirements for degree applicants in the

degree-granting activities of the state and degree-conferring institution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political standards and ethical standard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since the Regulations on
Academic Degrees and the Interim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Academic Degrees have no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ethical standards of degree applicants, or their authoriz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set non-academic standards independently is not clear, the non-academic standards independently
set b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ncounter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crisis in terms of setting authority and
content, which triggers many litigation disputes in the practice of degre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non-academic standard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right of school autonomy
in authority setting; as for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procedures, they should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To safeguard the legal rights of degree applica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revis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Academic Degrees, the status of non-academic standards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detailed provisions on non-academic standards for refusing to grant degrees should be specifi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ief mechanism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degree applic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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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法律纠纷

日益增多，其中由纪律处分等非学术因素引发的学

位纠纷在教育行政诉讼中占据相当比例。在“中国

裁判文书网”上以“行政案件”和“不授予学位”为关

键词检索到 35 个案例，其中学位申请人因考试作

弊、打架等非学术因素受到纪律处分被撤销或不授

予学位的案件共计27件，占比高达77.14%。《学位条

例》第 2条除对学位申请人的政治素质做出了原则

性要求外，并未对其他与学术无关的因素进行条件

性设定，但《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以概括

授权方式赋予了高校制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权

力。高校据此条款针对学位授予不仅设定了较为详

细的学术标准，还设定了各种形式的非学术标准。

非学术标准的设定关系到学位申请人重要合法权利

的实现，理应与行政法治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原理

相吻合。目前《学位条例》的修订工作已经启动，亟

须对非学术标准的设定这一现实问题予以理论回

应，理性把握国家与高校在非学术标准设定问题上

的权力边界。

一、学位授予中非学术标准的界定

学位授予标准以是否具备学术性特征划分，可分

为学术标准和非学术标准。学术标准是评价学位申

请人学术水平的标尺；非学术标准则涉及对学位申请

人学术水平之外其他方面的评价。尽管学术标准是

学位授予标准的核心，但非学术标准也是学位授予标

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非学术标准的内涵与分类

非学术标准与学术标准相对应，具体指国家与高

等学校在学位授予活动中对学位申请人所提出的有

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要求。学术是学位的核心内

容，但学位授予不仅涉及学位申请人的学术水平，还

需确保学位申请人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素养与道德水

准。《学位条例》第2条关于非学术标准仅规定了学位

申请人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这一政治方面的要求，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关

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有关法规、规定解

释的复函》（学位〔2003〕65号）中明确指出，“《学位条

例》第2条‘涵盖了对授予学位人员的遵纪守法、道德

品行的要求’”。各高校在自行设定的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中亦同时对政治素质与道德品行提出要求。因

此，一般认为，非学术标准主要包括“政治标准”和“品

行标准”两大类型。

1.政治标准

政治标准是对学位申请人政治素质的要求，要求

学位申请人在政治立场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我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学位制度是国家培

养人才、评价人才的重要方式，学位授予标准必须体

现国家的政治要求。如前所述，政治标准在《学位条

例》中主要体现为第2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

护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该条款的理解，根据1980年2

月《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全体会议上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的说明》，其目的

只是考虑“对学位获得者应该有政治条件的规定，以

鼓励他们又红又专的方向”；1981年12月《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做好应届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

位准备工作的通知》（〔81〕学位字022号）将其解释为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

务，遵守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品行端正，方可授予学

位”。因此，对《学位条例》第2条的理解应当遵循立法

者原意，只在政治层面强调学位申请人应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方向，而不宜做品行方

面的扩张。

2.品行标准

品行标准是对学位申请人品行方面的要求，要求

学位申请人的道德水平达到一定的社会价值期许。

品行标准与学位的荣誉性相关联，因为“学位的授予

意味着学校或者国家以其信用作为学位申请人的学

术水平和道德水准的担保”[1]。根据各高校的学位管

理实践，品行标准中除对学位申请人提出如“品行端

正”的概括式“积极”要求外，还有违反法律法规、严重

违反校纪校规和学术不端等三种具体的禁止性“消

极”要求。

（1）违反法律法规。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一

方面，法治是一种人化的道德需要；另一方面，法治也

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2]对法

律的违反也就意味着对道德的违背，但并非所有违法

行为都应与学位授予挂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第52条规定，学生“违反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

则、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触犯国家法律，构

成刑事犯罪”“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

劣”，学校可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也就是说，只有当违

法情形吻合以上三项规定时，学生方可被开除学籍，

进而被拒绝授予学位。

（2）严重违反校纪校规。校纪校规是高校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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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正常运行而制定的规章制度。严

重违反校纪校规是对学校公共秩序的破坏，也会导致

品行评价下降，进而无法满足学位授予的品行要求。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此处的

“严重违反校纪校规”主要包括“多次违反学校规定受

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侵害其他个人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严重后果；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

活秩序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等三种可被开除学籍的

情形，学位申请人可因开除学籍而被拒绝授予学位。

（3）学术不端。学术不端是对学术道德的违背，

其将造成学位申请人品行的负面评价，有损学位的荣

誉性，致使学位申请人无法获得学位。是否违反学术

道德是判断是否构成学术不端的核心，而学术道德是

对学位申请人学术方面道德品行的定性评价，并非对

学位申请人学术成果水平高低的定量评价；与此同

时，学术不端也与“学术标准涵盖的是正面的、积极

的、为获得学位授予而做出的努力”的特性不符，所以

学术不端“从字面上看似是与学术相关，实质上从理

论角度分析还是属于非学术标准范畴”[3]。《学位条例》

第17条（“舞弊作伪”）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第20条（“违背学术诚信”）均涉及非学术标准中的

学术不端问题。

（二）非学术标准设定的必要性

一直以来，学术性被视为学位的首要属性，甚至

被认为是唯一属性，以至于一些观点否认非学术标准

存在的必要性，认为非学术标准“有违学位的学术性

本质”[4]。然而，随着学位制度的发展，学术已不再是

学位的全部内涵，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也被认为是学

位不可或缺的内容。“学位制度应当是学术评价和非

学术评价的统一，学位授予的非学术标准已经成为融

入学位制度的骨肉和血液，而难以和其分离了。”[1]

1.对社会道德期许的坚守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推崇高尚的道德情操。

《诗经·大雅·抑》言：“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荀子·儒

效》曰：“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儒家文

化对“君子”的要求向来涵盖对道德品行的要求。受

儒家文化影响，品行一直被列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

之一。在教育领域，国家和社会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都提出了知识水准与道德品行的双重要求；学位制度

作为当下选拔与评价人才的重要制度规则，对非学术

标准的坚持事实上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品

行的坚守。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

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

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5]

因此，政治素养、道德品行是人才培养所不可或缺的

基本要素。高校人才培养不仅应是知识上的“传道授

业解惑”，更应是“立德树人”的培育与熏陶。

2.对学位荣誉的维护

在学位授予中确立非学术标准有利于维护学位

的荣誉性。学位从中世纪起就是“进入某些需要特殊

技能行业的证书或许可证”[6]，是对某人在某一领域能

力和素质的认可；在现代，学位依旧是评价某人“受教

育程度或在某一领域里已达到的水平”的重要标志[7]，

且根据这种评价可获得相应利益。学位因此具有一

定程度的稀缺性，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美誉度。也正是

稀缺性和美誉度成就了学位的荣誉性，使得学位成为

“表明公民个人受教育水平的终身荣誉性称号”[8]。学

位的荣誉性不仅要求学位申请人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也要求其具有良好的品行德性。如若学位申请人在

品行方面有瑕疵，势必会影响学位制度和高校人才培

养质量的社会评价。

3.与国际实践接轨

诸多国家的学位管理实践均明确了对学位申请

人非学术标准的要求。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大学学

位制度[9]，学位授予标准由各高等学校自行设定。其

中，对学生的学术行为和非学术行为进行界定并对违

规者进行处理（包括不授予学位、被学校开除和撤销

学位等）是学位授予标准条款的重要内容。如哈佛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2018-2019年学生手册附录中的纪律

程序文件明确列举了学术不端，违反大学规章，违反

相关城市、州和联邦法律等不端行为，且表明不具备

良好声誉或面临纪律处分的学生将不会获得学位。[10]

美国部分司法判例也表明，非学术标准在高教管理实

践中得到了普遍适用与认可。如在“哈伍德诉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案”中，哈伍德虽然达到了所有学术条件，

却因曾在校园内枪杀同学的行为而被拒绝授予学位，

法院支持了学校的决定。[11]

二、学位授予中非学术标准设定存在的问题

在理论上，非学术标准是学位授予的基本要求，

是学位授予标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对

非学术标准的理解却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即便是司

法机关在个案中对于非学术标准也存在不同理解。

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典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

家是学位标准设定的唯一主体，且学术标准是学位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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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唯一标准；高校制定的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不得在

“上位法”规定之外附加非学术评价条件或做扩大解

释。①第二种观点认为，高校在法律法规设定的基本

原则的基础上，可根据自主管理权制定学位授予的非

学术标准。②第三种观点则直接绕过高校是否有权设

定非学术标准，认为高校在对考试作弊或打架的学位

申请人予以纪律处分后不授予学位有违教育法律精

神，显失公正。③之所以产生以上理解差异，究其根源

乃在于国家法律法规及高校内部规则在非学术标准

设定上存在一定问题。

（一）国家法律法规层面

《学位条例》《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是我国学

位管理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二者对学位授

予的组织、条件等所做出的原则性规定在我国教育立

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然而，对于学位制度发展

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各类新问题，《学位条例》《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并未予以新的回应，在诸多方面

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1.《学位条例》《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均无关于

品行标准的明确规定

《教育法》第5条、第6条以及《高等教育法》第4条

虽然对学生的“道德品行”有所规定，但本质上属于倡

议性条款，而非强制性义务规定。《学位条例》作为学

位制度的顶层设计，仅对非学术标准中的政治标准做

出了原则性规定，对于其他品行标准并未提及；《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也仅细化了学位授予的学术标

准，对非学术标准未曾涉及。可以说，学位授予的非

学术标准作为学位授予的重要标准，在国家层面缺少

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款支撑。

虽然中央部分规范性文件明确描绘了非学术标

准的轮廓，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做好应

届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准备工作的通知》（〔81〕

学位字022号）在学位授予条件中提到了“品行端正”

的要求，200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针对浙江大学的复

函也明确学位授予应当包含“道德、法纪方面的标

准”，但从解释主体资格的角度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和教育部均不是《学位条例》的适格解释主体[12]。因

此，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或解释均不能作为设定学位授予品行标准的依据。

且将道德品行纳入政治素质的观点也有待商榷，因为

政治和道德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同和涵盖”[13]；品

行标准不应是政治标准的下位概念，而是与政治标准

相并列的，是对学位申请人不同层面的行为要求。

2.《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对非学术标

准的制定授权不明

《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

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

的工作细则”。该规定一般被认为是允许高校自主设

定学位授予标准的授权性条款。虽然该条款从文义

表达看是对高校设定学位授予标准的概括性授权，但

综合分析《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其他相关规定，我

们不难发现该条款对于学位授予中的学术标准和非

学术标准事实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授权。首先，《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7条、第8条对学术标准的语

言、课程及论文要求均做出了相应的明确规定，第25

条与这两条相结合也就使得各高校在学术标准的制

定问题上有了明确的范围限制，第25条对学术标准的

制定事实上是“概括式的明确授权”；其次，《学位条例

暂行实施办法》所有条款中几乎没有涉及非学术标准

的内容，第25条也无从与其他条款相结合，为高校制

定非学术标准设定范围界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第

25条对于非学术标准的授权事实上是“概括式的不明

确授权”。当法律法规授权不明确时，不仅被授权机

关制定的规范因缺失合法性而难以执行，司法审判和

学生权益保障也将面临困境。高校设定非学术标准

正是因为《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的“概括式

不明确授权”而欠缺必要的合法性依据并遭受各种质

疑；司法机关在审理有关非学术标准的学位纠纷时也

因无明确法律法规可依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涉

案学生在相同或者相似问题上遭受不平等对待，正当

权益难以保障。

（二）高校内部规则层面

高校内部规则是高校在办学自主权范围内依据

法律、法规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定，应当符合法治的基

本精神与原则。然而，从管理实践看，各高校设定的

非学术标准在设定权限与内容方面存在合法性或合

理性隐患。

1.设定权限：自主性设定存在行政合法性危机

在学生与高校之间的诸多学位纠纷中，高校一般

认为其设定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的权限来自法律的

授权——《教育法》第29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应当按照章程实施自主管理；《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第25条规定，各学位授予单位可制定学位授予工

作细则。据此，高校一般认为自身在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中设定学位授予的非学术标准及根据学位授予工

作细则对学位申请人做出不授予学位的决定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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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而学生则坚定地主张，高校硬性增加《学位条

例》《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并未规定的道德品行等

非学术标准，没有法律依据。

高校对非学术标准的设定是一种自主性设定，即

高校依据《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的“概括式

不明确授权”，在本校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对政治标

准予以细化、对品行标准予以创设的行为。这种自主

性设定往往由于“概括式不明确授权”的笼统性、模糊

性而极易在具体内容上超越《学位条例》有关非学术

标准的明文规定，进而引发合法性质疑。高校设定非

学术标准的权利可否解释为高校“与生俱来”的权利，

即“高校作为社会组织从诞生之时起就享有的权

利”[14]？我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高校学位授予权源

于国家立法授权，在法律性质上隶属国家行政权范

畴。国家行政权行使的一般规则为“无法律即无行

政”。也就是说，高校非学术标准设定权只能来源于

法律至多是法规的具体明确授权；当法律法规授权存

在瑕疵时，高校突破性设定非学术标准也就不可避免

地在“立法”权限上存在合法性危机。

2.设定内容：过于严苛的设定明显有违行政合理性

“由于权力在本质上具有被滥用的可能性，因此，

不受限制的公共权力的存在就意味着个体权利面临

着威胁。”[15]7在授权不清、权力监督相对乏力的情况

下，部分高校为保障学位管理而将非学术标准设定得

较为严苛。

在“杨永智诉济南大学案”中，原告因与宿舍同学

打架而被给予留校察看处分，被告根据《济南大学普

通全日制学生学籍管理暂行条例》第71条之规定——

“在校期间受过记过及以下处分者（因作弊受处分者

除外），却有优异表现的，在毕业前2个月撤销处分后

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学校同意后可授予学士学位。

受过记过以上处分者，不再授予学位。”——而决定不

授予原告学士学位④；而在“贺叶飞诉苏州大学案”中，

原告因考试作弊被给予留校察看处分，该处分决定在

其毕业前因期限届满而被撤销，但被告依然以原告曾

受留校察看处分为由取消其学士学位授予资格⑤；更

有部分高校甚至规定只要受过记过处分即不授予学

位，如在“胡宝兴诉华中农业大学案”及“金泽武诉温

州医科大学案”中，被告均因考试舞弊而被处以记过

处分最终无法获得学位⑥。在这些案件中，学校将纪

律处分这一学生管理手段与学位授予建立了不正当

关联，涉嫌违背行政法上的“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欠

缺必要的行政合理性。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纪律处分

都将导致不授予学位的不利后果，只有严重违反校纪校

规达到可被开除学籍的程度时才能与学位证“挂钩”。

将学位授予标准中的非学术因素扩大至留校察看甚至

记过等纪律处分形式，将严重损害学生合法权益。

三、学位授予中非学术标准设定的基本原则

非学术标准作为学位授予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乎学生重要合法权利的实现，也影响着国家的学位

质量。非学术标准的设定需以学生权利保障为指导，

平衡国家公权和高校自治权的行使，在权力归属、内

容和程序方面需遵循高校自主设定权有限原则、比例

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

（一）非学术标准设定权归属：高校自主设定权有

限原则

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确立的“重要性理论”，即

便在“特别权力关系中，法治国家原则以及民主原则，

也课予立法者负有义务对于特别权力关系中之基本的

决定自己加以规定”[16]，即立法者不必对所有具体事务

均加以规定，但“就重要的决定仍必须以法律定之”[16]。

学位授予标准设定关乎学生对学位的取得，关乎学位

申请人受教育权、劳动就业权、发展权等重要权利，属

于法律保留范围。与此同时，“作为大学自治的核心，

学术自由被予以特别强调。其内容不仅包含了教师

的科研和教学自由，也包含了大学对学生的自主评价

和考核的权利”[17]。如果将学位授予标准事无巨细地

完全交由国家立法设定，这必将“过度介入大学的自

治领域，甚至掏空大学的自治立法权”[18]。然而，此矛

盾并不完全对立，学位授予标准的设定权归属并不

是“国家-高校”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实现学术

自由这一宗旨之下的交互关系，应发挥国家和高校

各自的功能，共同促进学位制度的发展。在法律保

留和大学自治之间，非学术标准的设定要遵循使其

符合理性的双重向度——既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

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又要为高校自主设定非学术标

准预留空间。

非学术标准的设定应遵循高校自主设定有限原

则，即高校设定非学术标准的权力有限，只能在法律

限定的范围内行使。这种有限性表现为内外两部分：

外部是指高校只能在法律明确授权的范围内行使设

定权；内部是指高校在授权范围内自主设定非学术标

准须遵循和不抵触“上位法”规定，不侵犯学位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

相较于学位授予中的学术标准，非学术标准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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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一致性和标准性，以保证学位申请人受到公平公正

的评价。非学术标准的设定权限划分应以法律保留

为主，给予高校必要的自主设定权。具体的制度设计

可将政治标准和品行标准中有关违反法律法规、学术

不端行为的规定予以法律保留，禁止高校在此范围内

进行越权设置；将品行标准中诸如严重违反校纪校规

等不适宜做统一规定的标准交由高校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设定，以促进高等教育一体化和标准化。

由于“严重违反校纪校规”在理解过程中仍是一个十

分宽泛的概念，高校自主设定非学术标准的权限在内

部仍需进一步划定。

（1）对“校纪校规”内容的正当性限制。首先，行

政法治的合法性是制约高校任意设定非学术标准的

第一道“保险栓”，其要求高校设定的与学位授予挂钩

的校纪校规必须是合法的，遵循且不抵触法律、法规、

规章等“上位法”的具体规定与精神原则。其次，与学

位授予挂钩的校纪校规不得侵犯学生正当权益，如过

分干涉学生私生活的校规校纪即是对学生自由与权

利的随意减损，有违法之嫌，此类校规校纪亦不应与

学位授予挂钩。

（2）对“严重违反校纪校规”的程度限定。不授予

学位虽不是一种纪律处分或处罚，但可能导致学生无

法获得学位的严重后果，故高校做出不授予学位的决

定必须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只有当学位

申请人违反校纪校规达到可被开除学籍的程度时，高

校不授予其学位方才具备充分理由。一般而言，最严

厉的处罚应该对应最严重的违规违纪情节，开除学籍

是高校对违反校纪校规学生的顶格纪律处分，被开除

学籍的学生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学位；而没有达到开除

学籍情节的“违反校纪校规”行为原则上不得与不授

予学位或撤销学位相关联。

（二）非学术标准设定内容：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

原则三部分内容。“比例原则能够有效地促进行政立

法者依法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选

择出既能确保行政目标的实现，又对相关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权益损害较小的最优立法方案。”[19]非学

术标准的具体内容设定应遵循比例原则。

适当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必须能

够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实现”[20]。立法者

与各高校对于非学术标准的设定应围绕维护学位的

荣誉性和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这一目的进行，或者说

立法者、高校设定的非学术标准应与实现该目的具有

实质性联系，禁止不当联结。如将学位申请人“未经

许可留宿外来人员”或“无正当理由迟归”等行为⑦与

学位授予挂钩则属不当联结，因为学位申请人的这些

行为与政治素养、品行道德并无客观直接关联，若以

这些理由不授予学位申请人学位，非但不能促进维护

学位的荣誉性和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目的之实现，还涉

嫌构成对学生行为自由的不当侵犯。因此，设定非学

术标准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将设定非学术标准视为

学校管理的一种惩罚手段；二是将无关非学术标准目

的之实现的行为与不授予学位联结。

必要性原则要求在有多个手段可维护学位荣誉

性和培育德才兼备人才的前提下，选择最必要的、对

学位申请人侵害最小的手段。以考试作弊与学位授

予挂钩为例，立法者或高校既可直接规定考试作弊者

不授予学位，也可以考试作弊这一事件为基本点，综

合考虑情节轻重、当事人态度、后期改正表现及受奖

励情况等后续系列行为，对学位申请人的品行做出全

面、公正的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做出是否授予学位的

决定。根据前者，仅凭学位申请人一次考试作弊则认

定其品德不良显得过于武断，且据此不授予其学位则

明显处罚过重，更有“双重惩罚”的嫌疑；而根据后者，

考试作弊只是一个触发点，是否引发不授予学位的后

果还需综合考虑学位申请人后期的系列行为以补强

评估依据，这样的规定相较于前者明显更合理、对学

位申请人的侵害更小，乃为实现目的之必要手段。因

此，设定非学术标准不是简单地将某一负面行为与不

授予学位直接挂钩，而需贯彻“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

则，对这些行为进行细致的量化规定。

均衡性原则要求立法者或高校设定的非学术标

准所达目的与对学生因遵守非学术标准而需承担的

负担成比例。立法者或高校在设定非学术标准的内

容时不可仅聚焦于非学术标准所可能带来的公共利

益，还须认真考虑可能给学位申请人带来的负担程

度，审慎权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原因在于，即便运用

最小侵害手段促成正当目的之实现，达致立法者或高

校所谋求的公共利益，但若对学生损害更大，则该目

的就失去必要的正当性。如禁止打架、斗殴这一规定

的初衷是提高学生的文明素质、维护良好的校园秩

序，但若将其与不授予学位联结起来，则将对学位申

请人的受教育权、就业权等权利造成极大影响，所致

损害远大于初始目的，难以符合均衡性原则。

（三）非学术标准设定程序：正当程序原则

“法律的正义唯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得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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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15]14-15非学术标准科学合理的设定离不开立法程

序的保障，只有正当程序才能给予学位申请人选择的

自由，促使实体内容趋向实质合理。尤其是高校在设

定非学术标准的程序中应当遵循国家立法程序的主

要原则与要求，以程序正义促进实体正义。其中必须

遵循的是公众参与原则和立法听证程序，即以公众参

与原则为指导，以听证会为平台，广泛听取各方利益

需求，吸取不同意见，提高非学术标准设定的合法性

与合理性。这就要求高校开通各种渠道使教师与学

生有效参与非学术标准的设定过程，在充分听取师生

意见、明确师生诉求的基础上制定非学术标准。与此

同时，高校还需邀请相关法律专家对拟设定的非学术

标准的合法性、合理性予以论证，提高设定内容的科

学性、正当性。

四、结语：《学位条例》修订中非学术标准设定的

相关建议

当下《学位条例》的修订工作已经启动，学位制度

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学位授予的非学术标准作为

学位授予标准不可或缺的内容，需通过法律形式予以

明确界定。

（1）《学位条例》在修订过程中应厘清政治标准和

品行标准的关系，赋予品行标准与政治标准同等的法

律地位。建议在第2条中增加“品行端正”的要求，以

贯彻落实《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上位法”中所涵

盖的人才培养“德才兼备”的目标。

（2）《学位条例》应在具体条文中对政治标准和

品行标准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更为明确的规定。建议

增加与非学术标准相关的拒绝授予学位条款，可表

述为“学位申请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不授

予学位”。其中，第一项可设计为违反政治标准。第

二、三项可设计为品行标准中违反法律、法规或存在

学术不端行为。前三项应为法律的绝对保留，高校

不可在这些方面增设其他规定。第四项可设计为品

行标准中严重违反学校规定，该项可赋予高校一定

的自主设定空间，将高校做出不授予学位决定的范

围限制为“多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

不改；侵害其他个人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

果；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

场所管理秩序”的情形。允许高校结合自身实际对

“严重违反学校规定”的情况做进一步的细化规定，

但须以维护学位的荣誉性及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

目的，遵循比例原则。

（3）《学位条例》应为学位申请人提供相应救济机

制。建议将听证程序作为高校审查认定学位申请人

是否具备非学术标准中“学校可以不授予学位”条款

相应情形的前置程序，以保障学位申请人的申辩权

利；为学位申请人提供内部与外部双重救济方式，即

学位申请人若对学校依据非学术标准做出的不授予

学位的决定不服，可在限定期限内向学位授予单位的

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诉，也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所在地

的省级学位委员会申诉，或者向相应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在行政诉讼中，可通过申请规范性文件附带

性审查的形式对非学术标准条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进行监督。

注释
①参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0）城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书。

②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行终91号行政判

决书。

③参见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 06行终 8号行政判

决书。

④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济行终字第29号行政判

决书。

⑤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苏中行再终字第0001号

行政判决书。

⑥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武行终字第184号行政判

决书、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4行初40号行

政判决书。

⑦参见《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第15条、《华中农业大学

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第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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